
遂宁银行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（遂宁方兴建设）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

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及遂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行”）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，现将本行重大关联交易

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本行给予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贷款

16000 万元，采用受托支付方式，期限 12 个月，担保方式为保证担

保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，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注册地址：遂宁市河东新区香林北路 243 号，注册资本 2000

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张雪林，经营范围：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房地

产开发、建筑、水电安装、装饰投资；销售：建材、砂石、苗木；

种植：花卉、苗木。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股东

所控制的公司，纳入本行关联方管理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次重大关联交易遵守相关规定和商业原则，按照我行内部审

批程序，价格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价格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行此次给予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贷



款 16000 万元，占本行 2025 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 1.44%。本次交易

后本行给予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余额

为 19500 万元，占本行 2025 年三季度末资本净额 1.75%。

五、内部审批程序决议情况

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了向遂宁市

方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16000 万元的议案，

并同意提请董事会审议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全部独立董事均对遂宁市方兴建设开发有

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“表示同意”的独立意见，并出具

了独立董事书面意见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

遂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1月 15 日


